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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聖保祿天 主教 小 學位於跑 馬地 ， 前臨黃泥 涌道 及 香港賽馬 會馬

場。現時 校舍樓 高四層， 為殖民 地時代的 建築物 ，深具歷 史價值 ，

其拱窗、 斜尖屋 頂、游廊 等均富 有建築特 色。一 九九二年 ，該建 築

物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二級歷史建築，在現時就 1  4 4 4 幢歷史

建築物進 行的評 估工作中 ，亦獲 建議評為 二級歷 史建築。 現有主 樓

建於一九○七年，原為一所孤兒院。  

 

 是項計劃 乃校 舍 擴建發展 計劃 ， 旨在提供 設施 ， 以符合教 育局

就校舍用 途的分 配所釐定 的最新 標準。擬 建的新 翼大樓（ 包括有 蓋

操場及落 客區） 樓高十層 ，為預 備全日制 學校教 育而設， 將可額 外

提供 1 2 個課室（原為 1 2 個）。新翼大樓共有 2 4 個課室，並設有多

用途區域 、圖書 館、常識 室、教 職員室、 多用途 室，以及 小組教 學

室，可容納大約 8 0 0 名學生。現有小學原有的教室則會改為電腦輔

助學習室 、學生 活動中心 、講堂 、會議室 、音樂 室、語言 學習室 及

美勞室， 以供小 學使用。 另外， 一新建禮 堂將會 建於現有 的中學 大

樓，而中學大樓將以天橋連接至新翼大樓。  

 

文 化 價 值 概 述文 化 價 值 概 述文 化 價 值 概 述文 化 價 值 概 述  

 

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是本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原因如下： 

 

歷 史 方 面  

 

 該址因與 沙爾 德 聖保祿女 修會 的 工作相關 而具 有 價值。沙 爾德

聖保祿女 修會自 一八四八 年開始 來港服務 ，是首 個在英治 初期來 港

開展工作 的歐洲 女性修道 會。該 址反映了 女修會 在十九世 紀末葉 至

二十世紀 初期的 服務增長 情況， 同時也反 映出女 修會把原 本設於 灣

仔的院舍 設施擴 展至跑馬 地。此 外，從該 址也可 看到維多 利亞城 的

範圍在該時期延 伸至跑馬地。  

 

社 會 方 面  

 

 該址反映 出當 時 除了有需 要照 顧 華 人 棄 嬰 外， 為 華 人兒童 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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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設施 的需 求 也於一九 二○年 代起日益 殷 切， 像沙爾德 聖保祿 女

修會等的傳教組織 遂於當時為兒童提供教育服務。  

 

環 境 方 面  

 

 從建築物 所在 位 置可以俯 覽跑 馬 地馬場的 開闊 空 間，該址 並保

存了毗連 馬場的 黃泥涌道 的重要 樹 木 和 花 崗 石 擋 土 牆，因 而具有 價

值。  

 

建 築 物 現 況建 築 物 現 況建 築 物 現 況建 築 物 現 況  

 

 樓高四層 的校 舍 於一九○ 七年 興 建，位處 維多 利 亞城的範 圍之

外，跑馬 地馬場 的東 面。 該址現 時被多層 住 宅大 廈所包圍 ，前臨 黃

泥涌道對開馬場開闊的空 間。  

 

 

建 議 的 發 展 方 案建 議 的 發 展 方 案建 議 的 發 展 方 案建 議 的 發 展 方 案  

 

就新翼大樓提出的多個設計方 案如下：  

 

方 案方 案方 案方 案 A    第一個方 案是拆 掉現有的更 衣室，在小學校舍北 端 興建新翼

大樓。這個方 案的優 點是，新建築物在結 構 上與小學校舍各自獨 立，不

會干 擾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構 件，而且該處的三 棵成齡 樹亦可完 好地保留

下來。然而，由於所涉及的一幅 土地並非學校的物業，因此這個方 案並

不可行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擴建部分     方案 A     平面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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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案方 案方 案方 案 B    第二 個方 案 是在 與現 有中學 大樓 並列 的位置 興建 新翼 大

樓。新建 築物將 建於現有 操場的 位置，面 向黃泥 涌道。這 個方 案 的

優 點 之一 是可以 保留小學 校舍具 歷史價值 的外牆 ，但 缺 點 是必 須 移

走該處的榕 樹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方 案方 案方 案方 案 C    另一個方 案是在毗 連 小學校舍背 面 外 牆、面 向 雲地 利 道

的位置 興 建新翼 大樓。這 個方 案 的優 點是 可提高 規劃方 面 的效 率 、

使 新 翼 大 樓 和 現 有 校 舍 互 相 鄰 接 ， 以 及 保 留 面 向 黃 泥 涌 道 的 主 外

牆，但 缺 點是雖 然 背 面外 牆 得以 保留，但 新翼大 樓或多或 少會遮 擋

了現有校舍的背 面外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聖保祿天主教小學擴建部分     方案 B     平面圖  

聖保祿天主教小學擴建部分     方案 C     平面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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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案方 案方 案方 案 D    最後一個設計方 案 糅合方 案 B 及方 案 C，擬議興建兩幢

新翼大樓 ，分別 用以符合 教學課 程的需要 。這個 方 案的優 點是建 築

物的面 積 可減至 最小，而 該處的 榕 樹亦得 以保留 。然而， 興建兩 幢

新翼大樓 可能會 增加建築 成本， 而且學校 亦須分 階 段使用 該兩幢 新

翼大樓，影 響學校的運作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發 展 項 目 建 議發 展 項 目 建 議發 展 項 目 建 議發 展 項 目 建 議  

 

鑑於此項 目 涉及 多項問 題 ，每個 設計方 案 各有利 弊。經評 估各項 主

要考 慮因素（見下表），以及在保護歷史文物方 面的優 點 後，我 們 認

為方 案 C 是最理 想的。  

 

 主 要 考 慮 因 素主 要 考 慮 因 素主 要 考 慮 因 素主 要 考 慮 因 素  

 文物  健 康與安全  保護 樹 木  交 通  費用  環 境  評分  

方 案 B 2 3 3 3 2 2 14 

方 案 C 1 1 1 2 1 1 7 

方 案 D 3 2 2 1 3 3 14 

圖例：  

方 案 A 並不可行，因此沒有包括在內。  

 

評分分析  

1 = 構成輕 微的干 擾 ／ 風 險  

2 = 構成中度的干 擾 ／ 風 險  

3 = 構成嚴重的干 擾 ／ 風 險  

所得 總分最低的方 案 =最可取的方 案  

 

 

聖保祿天主教小學擴建部分     方案 D     平面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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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保 護 歷 史 文 物 方 面 的 優 點在 保 護 歷 史 文 物 方 面 的 優 點在 保 護 歷 史 文 物 方 面 的 優 點在 保 護 歷 史 文 物 方 面 的 優 點  

 

對現有建築物構成的不 良 影 響最小  

由於新翼 大樓與 現有歷史 建築物 在結 構 上 各自獨 立，在進 行建築 工

程時，只 須將部 分現有扶 欄 拆 除 ，影 響 輕 微。同 時，所有 從現有 建

築物拆 除的構 件，均會保留 再用。  

 

主外牆 得以保存  

由於新翼 大樓將 建於毗連 現有建 築物背 面 外牆的 位置，因 此，該 校

面 向黃泥涌道馬場方 向的主外牆，將得以完 整地保存下來。  

 

現有外牆 更美觀  

在現有建 築物背 面 加建新 翼大樓 後，校舍 的外牆 整 體來看 會更為 美

觀。新翼 大樓外 牆的風 格 與現有 校舍一致 ，將為 新校舍群 的整 體 格

局帶來和 諧美感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背 面外牆 得以讓 人 們 欣 賞  

在毗連現 有校舍 背 面外牆 （並非 現有校舍 的主外 牆）的位 置 興建 新

翼大樓， 可令該 幅外牆看 來更為 美觀。現 有校舍 的背 面外 牆 比 旁 邊

的建築物 矮 半層 樓，因此 從雲地 利道望 向 該處時 ，該幅外 牆會被 學

校現有的 砌 石圍 牆（見下 圖）遮 擋。此外 ，該幅 外牆前面 的空 間 狹

小，難以 讓 人 們 欣 賞到牆 身的圖 案 和 裝 飾 。雖 然 興建新翼 大樓或 多

或 少會令 現有校 舍的背 面 外牆 受 到遮 擋， 但 各項 潛在影 響 已 妥為 平

衡並減至最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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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建築物的通道得以改善  

在新翼大 樓落成 後，現有 校舍的 背 面外牆 不會再 像以前一 樣 完全 受

到遮 擋。 屆時， 學生、老 師 和 家 長可以在 新翼大 樓的落客 區清 楚 看

見現有校舍的背 面外牆，細心欣 賞 這 幅一向 不為人 注 意的外牆。  

 

再 者，經 古物古 蹟 辦 事 處 （古蹟 辦）、建 築署及 校 方於二○ 一○年 九

月 磋 商 後，古蹟 辦 認為，從保護歷史文物的角 度而言，方 案 C 可能

較其他 方 案 更為合適。我 們的建議是選 取在技 術 上可行而又 能 夠 顧及

學校發展目的的方 案。因此，我 們初步建議選 取 方 案 C，即在毗連校

舍背 面外牆、面 向 雲地利道的位置 興建新翼大樓。  

以下是一些與上 述建議相類的成功 例 子：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新南 威爾斯 悉 尼洲際 酒 店   

酒 店 前 身 為 新 南 威 爾 斯 布 政 司 辦

公 室 大 樓  ( N S W  C o l o n i a l  

S e c r e t a r y ’s  O f f i c e  B u i l d i n g )，  於

一八五○年代建成，前臨悉 尼 市 內

一小型 公 園，於一九八四年改建成

酒 店，在早年以砂 岩建成的三層高  

構 築 物 後 面 ， 興 建 了 一 幢 樓 高 3 0

層的酒 店大樓。   

 

九龍 半 島 酒 店  

原 來 的 酒 店 建 築 物 建 於 一 九 二 八

年，後 面的擴建部分為一幢樓高 3 0

層的建築物，於一九九四年落成。

新 建 部 分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獲 得 香 港

建築師學會獎項。  

  

南 澳洲阿德萊德提沃利酒 店  

原 來 的 提 沃 利 酒 店 建 於 一 八 五 ○

年，多年來曾多次擴建，酒 店正面

於一八八三至八四年建成。二○○

八年，樓高兩層的酒 店 後 方 加建了

一幢多層酒 店大樓。該酒 店位於阿

德萊德市中心一小街中。  

 

 



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 第第第第 7 頁頁頁頁  

保 存 建 築 風 格 中 別 具 特 色 的 元 素保 存 建 築 風 格 中 別 具 特 色 的 元 素保 存 建 築 風 格 中 別 具 特 色 的 元 素保 存 建 築 風 格 中 別 具 特 色 的 元 素  

 

外 部 元 素 ：  

 

 建築物的 整 體 外 形具有價 值， 其 簡單整齊 的形 式 和 布局設 計應

予重視和保留。  

 

 以下的個 別元 素 是組成整 幢建 築 物的不可 或 缺 部 分，並且 是該

址建築風 格中的別具特色元素，應予保存：  

 

•  建 築 物 的 整 體 外 形— 建 築 物 的 四 層 高 設 計 ， 以 及 外 部 所

有原來的裝 飾物、屋頂和鋪砌 面。  

•  原來的牆 面 和物料，包括：  

�  花 崗 石基座、扶 欄蓋頂和束帶層  

�  抺灰牆、裝 飾線條和飛簷構 件  

�  支柱和壁柱的外露磚塊  

�  窗楣飾板、通 花四葉飾 和所有哥德式裝 飾物  

�  所有拱廊範圍的拱型窗楣  

�  熟鐵扶 欄 和鑲板  

•  原來的赤陶屋頂板瓦及筒瓦  

 

內 部 元 素 ：  

 

 內部範圍 的形 式 和配置是 組成 校 舍建築物 文化 價 值的不可 或 缺

部分。  

 

 以下位於建築物內部的個別元素 被 認為具有價值，應予保護：  

•  通往原有游廊的落地玻璃門和開口  

•  石地磚和剩下的原有赤陶地磚  

•  牆壁和飛簷的抹灰裝 飾  

•  地下中 央的房 間 內的壁 爐，包 括 木緣飾 和鑄鐵 爐 柵，以及

前端客廳的壁爐  

•  原有的木製和金屬百葉窗和 遮板  

•  地下和一樓北 端 和 南 端房間 端 牆支柱和壁柱的建築裝 飾物  

•  紀念建築物啟用的內部基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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緩 解 措 施 和 補 償 計 劃緩 解 措 施 和 補 償 計 劃緩 解 措 施 和 補 償 計 劃緩 解 措 施 和 補 償 計 劃  

 

•  為服務樓宇進行完 整並詳盡的建築和 結 構記錄。  

•  細心地 把新舊 元 素連繫 起來， 保 留具有 價值的 扶 欄 和地台

鋪面。  

•  修復東 面 和西面 上層露台原來的天台形式。  

•  保護所有因清 拆服務樓宇而外露的建築物位置。  

•  保留所有物料，以供在原址重新使用。  

•  全 面 保 護 在 一 九 ○ 七 年 落 成 的 建 築 物 主 要 部 分 的 基 本 結

構，包括修復游廊／露天走廊。  

•  只在一 九○七 年 落成的 建築物 內 進行影 響性低 的 活動，而

不是大班形式的課堂，以延長建築物結 構及物料的壽命。  

•  保留主外牆，即西面外牆的完 整景觀。  

•  清 拆服務樓宇後，可清 楚 欣 賞到東 面的外牆。  

•  保留前院的樹 木。  

•  使用校 園範圍 內 後 面的 落客區 ， 即 面 向 雲地利 道 ，而非黃

泥涌道的落客區，對學生更 加 安全。  

 

 

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 

二○一○年十一月  

 

 


